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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海运（包括部分多式联运）货物运输纠纷的起诉条件和诉讼时效的

审查 

 

1、国际海运（包括部分多式联运）货物运输纠纷的起诉条件 

 

根据中国海商法的规定，国际海运（包括部分多式联运，即中国海商法第 102

条规定的多式联运）货物运输的起诉条件是： 

 

（1）原告应是依照法律或合同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具有追偿权的人，

如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出租人、承租人、承拖方、被拖方、

船舶所有人、救助方、保险人、被保险人等。 

（2）被告应是依照法律或合同规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应当被追偿的人，

如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出租人、承租人、承拖方、被拖方、船舶所有

人、被救助方、保险人等。 

（3）收货人对承运人起诉的，根据中国海商法第 81、82条规定，收货人应

履行如下手续： 

对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收货人应在承运人向其交付货物时将有关情况书面

通知承运人； 

对于货物灭失或损坏的情况非显而易见的，收货人应在货物交付的次日起连

续 7日内或集装箱货物交付的次日起连续 15日内，将货物灭失或损坏的情况书

面通知承运人（但在货物交付时，收货人已经会同承运人对货物进行联合检查或

者检验的，无需就所查明的灭失或损坏的情况向承运人提交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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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货物因迟延交付造成经济损失的，收货人应在承运人向其交付货物的次

日起连续 60日内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承运人。 

（4）不超过诉讼时效。 

（5）受理法院应是与案件有关的适当法院。在中国是有关的海事法院。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国际海运（包括部分多式联运）货物运输的诉讼时效 

 

中国海商法第 13 章对此作了专门规定，这些规定不仅适用于海事诉讼，还

适用于海事仲裁。 

 

（1）时效期间 

中国海商法规定的时效期间分别为 90日、一年、二年和三年，具体如下： 

 

90日时效，是指在时效期间内或者时效期届满后，被认定为负有责任的人向

第三人提起追偿请求的时效（又称追索时效），自追偿请求人解决原赔偿请求之

日起或者收到受理对其本人提起诉讼的法院的起诉状副本之日起计算。 

 

一年时效，适用于： 

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

物之日起计算；有关海上拖航合同的请求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

日起计算；有关共同海损分摊的请求权，自理算结束之日起计算；互有过失的船

舶，对造成的第三人的人身伤亡，负连带赔偿责任且支付的赔偿超其过失程度的

比例的船舶向其他有过失的船舶的追偿请求权，自当事人连带支付损害赔偿之日

起计算。 

 

一年时效，适用于： 

托运人、收货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或

者承运人就沿海、内河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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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 

  （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２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沿海、内河货物运输赔

偿请求权时效期间问题的批复） 

 

  一年时效，适用于： 

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

在有关法律未予以规定前，比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五十七条

第一款的规定，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

计算。（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承运人就海上货物运输        

向托运人、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的批复） 

 

二年时效，适用于：有关航次租船合同的请求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

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有关船舶租用合同的请求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

害之日起计算；有关船舶碰撞的请求权，自碰撞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有关海难

救助的请求权，自救助作业终止之日起计算；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保

险赔偿的请求权，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三年时效，适用于：船舶发生油污损害的请求权，自损害发生之日起计算，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时效期间不得超过从造成损害的事故发生之日起六年。 

 

（2）时效中止 

中国海商法第 266条规定，在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

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时效期间

继续计算。 

 

（3）时效中断 

中国海商法第 267条规定，时效因请求人提起诉讼、提交仲裁或者被请求人

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但是，请求人撤回起诉、撤回仲裁或者起诉被裁定驳回

的，时效不中断。请求人申请扣船的，时效自申请扣船之日起中断。自中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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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民法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要求即可以使时效中断，

而依海商法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要求不足以使时效中断，只有在被请求

人同意履行义务的情况下时效才中断。 

 

二、国际铁路货物运输纠纷的起诉条件和诉讼时效 

 

中国是《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协定》（SMGS，简称《国际货协》）缔约国，受

该协定的约束。 

 

1、国际铁路货物运输纠纷的起诉条件 

根据国际货协第 30、31条的规定，国际铁路货物运输的起诉条件是： 

（1）原告是有权向铁路提出赔偿请求的人，即发货人和收货人。 

（2）被告是受理赔偿请求的铁路。 

（3）只能在根据国际货协第 29条的规定提出赔偿请求后，铁路未在 180日

内给赔偿请求人予以答复，或在该期间内铁路已将全部或部分拒绝赔偿请求一事

通知请求人的情况下，才可以起诉。 

（4）不得超过诉讼时效。 

（5）受理法院只能是受理赔偿请求铁路的国家的适当法院。在中国是有关

的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国际铁路货物运输的诉讼时效 

根据国际货协第 31 条的规定，国际铁路货物运输的诉讼时效是 9 个月，但

货物运到逾期的赔偿请求的诉讼时效是 2个月。时效的起算日期是： 

（1）关于货物毁损、部分灭失和运到逾期的赔偿请求，自货物交付收货人

之日起计算。 

（2）关于货物全部灭失的赔偿请求，自国际货协第 14条规定的货物运到期

限届满后 30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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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补充支付运费、杂费、罚款的赔偿请求，或关于退还这项款额的

请求，或关于因将运价用错以及费用计算错误所发生的订正清算的赔偿请求，自

付款之日起计算，如未付款，自货物交付之日起计算。 

（4）关于支付变卖货物的余款的赔偿请求，自变卖货物之日起计算。 

（5）关于其他的一切赔偿请求，自确定成为赔偿请求根据之日起计算。 

从发货人或收货人向铁路提出赔偿请求书之时起，上述时效中止，从铁路已

将全部或部分拒绝赔偿请求一事通知请求人之日起，或铁路未对赔偿请求予以答

复，在 180日期满时起，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三、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纠纷的起诉条件和诉讼时效 

 

1、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纠纷的起诉条件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法和中国参加的 1955 年海牙议定书的规定，国际航空货

物运输的起诉条件是： 

（1）原告应是依照法律或合同规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承运人、实际承运人、

托运人、收货人等。 

（2）被告应是依照法律或合同规定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承运人、实际承运人、

托运人等。 

（3）收货人对承运人起诉的，根据中国民用航空法第 134条规定（1955年

海牙议定书也有类似规定），收货人应履行如下手续： 

对于货物发生损失的，收货人至迟应当自收到货物之日起 14 日内向承运人

提出异议； 

对于货物发生延误的，收货人至迟应当自货物交付其处置之日起 21 日内向

承运人提出异议。 

任何异议均应当在规定的期间内写在运输凭证上或者另以书面形式提出。 

除承运人有欺诈行为外，收货人未在上述期间内提出异议的，不能向承运人

提出索赔诉讼。 

（4）不超过诉讼时效。 

（5）受理法院应是与案件有关的适当法院。中国没有受理国际航空货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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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诉讼的专门法院，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普通法院受理此类案件。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国际航空货物运输的诉讼时效 

中国民用航空法第 135规定，航空运输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民用航空

器到达目的地点、应当到达目的地点或者运输终止之日起计算。 

时效中止和时效中断适用民法的规定。 

 


